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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兴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为附属公司提供担保的补充公告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

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同兴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2024年8月24日在巨潮

资讯网（www.cninfo.com.cn）上披露了《关于为附属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

告 》（公告编号：2024-041），根据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

第1号——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》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 

2号——公告格式》 等相关规定 ，现补充公告如下： 

一、被担保人的股权结构情况 

1、北京方信立华科技有限公司 

公司名称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

北京方信立华科技有限公司 

同兴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81.77% 

何洪 8.74% 

李坚 8.74% 

李卫 0.75% 

公司持有控股子公司北京方信立华科技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北京方

信”）81.77%的股权，其他股东李坚、何洪、李卫为北京方信创始股东，分别

持有北京方信8.74%、8.74%、0.75%的股权，合计持有北京方信18.23%的股

权。股东何洪为北京方信副董事长和核心技术人员，李坚为北京方信监事会主

席，股东李卫目前不参与公司任何经营和管理，其持股仅为财务性投资。 

2、安徽方信立华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

公司名称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

安徽方信立华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方信立华科技有限公司 100%  

安徽方信立华环保科技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安徽方信”）为公司控股子

公司北京方信的全资子公司，即为公司控股孙公司，北京方信持有其100%的股

权，公司通过北京方信间接持有其81.77%的股权。 



 

3、马鞍山方信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

公司名称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

马鞍山方信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方信立华科技有限公司 100% 

马鞍山方信环保科技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马鞍山方信”）为公司控股子

公司北京方信的全资子公司，即为公司控股孙公司，北京方信持有其100%的股

权，公司通过北京方信间接持有其81.77%的股权。 

二、本次为被担保对象提供担保，其他股东未按出资比例提供同等担保 

被担保对象均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控股子公司、控股孙公司。其他股

东中，股东李坚为控股子公司北京方信监事会主席，因其身故无法按出资比例

提供同等担保，相关工商变更登记手续正在办理中。股东李卫为控股子公司北

京方信的创始股东，目前不参与控股公司的任何生产经营，且持股比例较低仅

为0.75%，为减少谈判和执行的交易成本，简化担保流程，未按出资比例提供同

等担保。股东何洪为自然人，相比于法人主体提供担保，银行等信用机构对于

自然人担保较为审慎，且何洪年龄已超65周岁，审批流程具有较大难度，故未

按出资比例提供同等担保。 

公司为合并报表范围内的控股子公司、控股孙公司提供担保符合公司的日

常经营的需求，有利于主营业务的开展，有利于公司和股东的利益。上述被担

保方未来收入稳定，具备较好的偿债能力。公司对其在经营管理、财务、投

资、融资等方面均能有效控制，公司具有充分掌握与监控被担保公司现金流的

能力，财务风险处于公司有效的控制范围之内，虽然其他股东未提供同比例担

保，被担保方未提供反担保，但公司对其有绝对的控制权，担保风险处于公司

可控的范围之内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广大投资者利益的情形。 

除以上补充的内容外，其他公告内容不变，由此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，公

司深表歉意，敬请广大投资者谅解。 

特此公告。 

同兴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24年8月28日 


